2010年度市外招调员工信息采集表
	申报单位
	
	经 办 人
	
	联系电话
	

	姓 名
	
	身份证号
	
	性  别
	

	招调类型
	
	办理方式
	
	分居类别
	
	婚姻状况
	

	结（离、丧）登记时间
	
	子女数
	
	随迁子女数
	
	文化程度
	

	毕业学校
	          
	学历类别
	
	毕业证号
	
	毕业时间
	

	专  业
	
	学  科
	
	学   位
	
	签发日期
	

	学位证书编号
	
	本人社保电脑号
	
	本人联系电话
	

	职业(工种、专业)名称
	
	职业资格等级证书号
	

	职业资格(技术等级)
证书发证机关或确认机关
	
	职业资格(技术等级)
	
	签发日期
	

	专业技术职称名称
	
	专业技术职称等级
	
	签发日期
	

	专业技术职称等级发证机关
	     
	专业技术职称证书号
	

	户籍所在地
	省(自治区、直辖市)           市（县、区） 
	户籍类别
	     

	调出单位名称
	    
	现工作岗位、职务
	

	调出单位所在地
	          省(自治区、直辖市)          市（县、区）  
	原身份
	

	累计在深缴纳养老保险费时间
	  年       月
	累计在深缴纳工伤保险费时间
	     年       月

	在本单位连续缴纳工伤保险时间
	年      月
	机构代码
	


一、本人情况         是否办理就业登记  是      否                     申报单位（盖章）
二、配偶情况
	配偶姓名
	
	国籍/地区
	
	身份证号
	

	出生日期
	
	是否现役军人
	
	证件名称
	
	婚姻状况
	

	证件号码
	
	文化程度
	
	学 位
	

	专业技术职称资格名称
	
	专业技术职称资格等级
	

	职业资格等级
	
	职业资格等级发证机关
	

	迁入深圳特区内常住户口时间
	年      月
	社保电脑号
	

	累计在深缴纳养老保险费时间       
	年       月
	累计在深缴纳工伤保险费时间
	年      月

	户籍类别
	
	户籍所在地
	  省(自治区、直辖市)        市（县、区）

	就业情况
	
	现工作单位
	


三、子女情况
	子女姓名
	
	性别
	
	国籍/地区
	
	身份证号
	

	出生日期
	
	是否随迁
	
	学   历
	
	抚养权
	

	户籍所在地
	 省(自治区、直辖市)               市（县、区）
	父母姓名
	

	子女姓名
	
	性别
	
	国籍/地区
	
	身份证号
	

	出生日期
	
	是否随迁
	
	学   历
	
	抚养权
	

	户籍所在地
	  省(自治区、直辖市)               市（县、区）
	父母姓名
	


一、填表说明(请使用电脑填写表格)

招调类型：招工、调工、分居；            
办理方式：核准、审批（可不填）
分居类别：分居招工或分居调工

婚姻状况：未婚、已婚、离异、丧偶、再婚、复婚
结(离)婚姻登记时间：以结(离、丧)婚证登记时间为准。

子女数和随迁子女数：按个人实际情况填写。[注：再婚家庭子女数按夫妻双方实际生育（含再婚前生育）的子女数之和填写。]
文化程度：高中、职高、中技、高技、中专、大专、本科、研究生
学历类别：全日制、成人教育、电视大学、学历教育、函授
学    位：学士、硕士、博士

学位签发日期：以学位证书发证日期为准

毕业学校：毕业学校名称

毕业时间：以毕业证发证日期为准
专    业：高中不用填写，其它均按毕业证书所学专业填报。
职业工种名称：有职业证书的按职业证书工种名称填报，没有职业证书的按相近工种名称填报。

职业资格（技术等级）：中级工、高级工、技师、高级技师

专业技术职称名称：会计师、经济师、XX工程师或其它职称名称

专业技术职称等级：中级、高级(副高级、正高级)

发证机关：按证书上所盖钢印或红印填报

证书号：已取得证书的，必须填写证书号；未取得证书，不用填写。

户籍所在地：按户口本首页派出所盖的公章填报

户籍类别：非农或农业

调出单位名称：调工必填，招工不填。

现工作岗位、职务：按所在单位的职务填写。

现工作单位机构代码：单位代码证号

累计在深圳缴纳社保时间：按个人社保清单如实填报。同时注意申报单位与交保单位名称需一致。

累计在深缴纳工伤保险费时间：按个人社保清单如实填报。

申报招调前在本单位连续缴纳工伤保险时间：按个人社保清单如实填报。
配偶情况：按上述要求如实填表报。

子女情况：子女情况：按上述要求如实填报。[注：子女身份证号必须填写，二个以上子女需提供由深圳市拟招调单位所在区计生局出具的《计划生育证明》。]

抚养权：对于有过离婚历史的拟招调人员，需填写子女抚养权信息。

父母姓名：以子女亲生父母姓名填写。
二、需提交的相关证件复印件

身份证、户口本、毕业证、职业资格或职称证、结婚证、计划生育证明、失业证等。

三、子女随迁 （16周岁以上的在校中学生，需出具在校证明方可随迁）。
1、未成年子女应随母迁入。
2、符合核准下达计划指标条件的拟招调人员，其未成年子女可选择随父迁入。
3、符合以下审批下达计划指标条件之一的拟招调人员，其未成年子女可选择随父迁入：
（1）获得高级以上职业资格证书的；（2）具有专科以上学历并有中级职称的；（3）在本市区级劳动部门技能竞赛获奖的。
